附件1: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房屋出租（物业使用权转让）

知情书

出卖人/出租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买受人/承租方：           身份证号码：        （以下简称乙方）

（在签约前，请您仔细阅读本知情书。如有未尽事宜，请向现场工作人员咨询。）

宗地性质和房屋规划用途
本项目下土地所有权属于            村（居）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非国有土地；甲方对本项目下宗地享有开发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不享有所有权；本项目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途为          （商服/工矿），土地的使用年限为       年，终止日期为       年   月   日。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房屋开发经营监管试行办法》、《关于加强非住宅用地管理的意见》的规定，本项目宗地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开发、建设、使用，不得在商业、酒店、办公及配套建筑内建设公寓、酒店式公寓、公寓式办公、SOHO办公、产权式酒店等有居住功能形式的用房。不得以商品住宅、公寓等带有居住性质的名义进行违规宣传、销售。项目建设的商业、办公、配套设施用房等非住宅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改为住宅用途。规划用途为办公用房、商业楼的，不得由于居住。规划用途为酒店的房屋须按酒店功能使用。
乙方投资的单位为本项目         （施工许可证工程名称）      （*座*楼*号房），规划用途为          （经规划核准的单位工程的各层平面图各房间用途）。 项目竣工验收后，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不得自行或委托装修企业等单位违法加建、扩建，否则按《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查处。

（四）根据本项目宗地的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合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约定，权属人对地上房产的持有年限不超过本项目宗地              （出让/租赁）年限，年限届满后，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处置方式为由          村（居）集体经济组织          （无偿/对建筑物残余价值进行补偿后）收回。若土地使用权期满后，土地所有权人再次整体出租或出售建筑物的，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下，原权属人享有优先权。

可能影响使用的公共配套设施因素内容

项目红线内的公共配套用房位置

包括但不限于物业用房、电房、垃圾池、化粪池、水泵房、燃气调压站、风机房、发电机房等。

（二）项目周边红线外（约1000米内）的不利因素设置位置

包括但不限于道路、高压线、公交站、停车位（场）、池塘、信号塔、市场、学校、医疗机构、加油站、地铁站等设置。

（三）开发单位认为其他需要公开公示的内容。
投资潜在风险说明

(一)投资在建或尚动工未建设等未完成竣工验收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有可能发生出租方未能如期交付使用、项目不符合安全标准等导致无法收楼等潜在投资风险。
（二）投资者分别与开发单位签订《物业租赁合同》（《物业使用权转让合同》）、与装修公司签订《委托装修合同》、与经营管理单位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返租运营模式，可能出现前一份合同无法如期履行引发其他合同违约导致投资损失、委托经营管理单位经营状况不理想无法兑现此前收益回报或经营管理单位提前撤场等潜在投资风险。
（三）根据合同法规定，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20年，送剩余租赁期”的物业租赁方式，可能发生出租人抵押物业或违约等潜在投资风险。
请买受人（承租人）亲笔写明“本人已完详细阅读上述《知情书》全知悉所租房屋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期限届满后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处置方式，房屋规划用途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投资风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买受人（承租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签名（如适用）：           日期：    年  月  日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房屋出租（物业使用权转让）

知情书(范例)
出卖人/出租方：佛山市南海区云顶物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买受人/承租方： 张三 身份证号码：440604198502076523                             （以下简称乙方）
（在签约前，请您仔细阅读本知情书。如有未尽事宜，请向现场工作人员咨询。）

一、宗地性质和房屋规划用途
（一）本项目下土地所有权属于大沥镇塘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非国有土地；甲方对本项目下宗地享有开发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不享有所有权；本项目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途为          商服（商服/工矿），土地的使用年限为 40  年，终止日期为       2045年 10  月 31  日。

（二）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房屋开发经营监管试行办法》、《关于加强非住宅用地管理的意见》的规定，本项目宗地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开发、建设、使用，不得在商业、酒店、办公及配套建筑内建设公寓、酒店式公寓、公寓式办公、SOHO办公、产权式酒店等有居住功能形式的用房。不得以商品住宅、公寓等带有居住性质的名义进行违规宣传、销售。项目建设的商业、办公、配套设施用房等非住宅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改为住宅用途。规划用途为办公用房、商业楼的，不得由于居住。规划用途为酒店的房屋须按酒店功能使用。
（三）乙方投资的单位为本项目 云顶广场 1号楼、2号楼、8号楼  （施工许可证工程名称） 1号楼2005号房  （*座*楼*号房），规划用途为 酒店 （经规划核准的单位工程的各层平面图各房间用途）。 项目竣工验收后，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不得自行或委托装修企业等单位违法加建、扩建，否则按《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查处。

（四）根据本项目宗地的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合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约定，权属人对地上房产的持有年限不超过本项目宗地  租赁  （出让/租赁）年限，年限届满后，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处置方式为由          村（居）集体经济组织  无偿（无偿/对建筑物残余价值进行补偿后）收回。若土地使用权期满后，土地所有权人再次整体出租或出售建筑物的，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下，原权属人享有优先权。

二、可能影响使用的公共配套设施因素内容

项目红线内的公共配套用房位置。

本项目云顶广场 1号楼首层为社区用房；3号楼负一层为电房和水泵房；云顶广场 8号楼北侧约20米有垃圾用房和化粪池(详见公示栏本项目经规划核准的规划总平面图)；云顶广场 8号楼北侧约50米处有燃气调压站(详见公示栏本项目经规划核准的规划总平面图)。

项目周边红线外（约1000米内）的不利因素设置位置。
本项目南侧约100米为兴云路（高架），可能对本项目产生噪声影响；项目南侧约200米有高压线经过；西侧约300米为大沥镇水果批发市场产生噪声影响和产生异味影响；东侧200米为信号塔；东侧500米为大沥镇第九人民医院。

三、投资潜在风险说明

(一)投资在建或尚动工未建设等未完成竣工验收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有可能发生出租方未能如期交付使用、项目不符合安全标准等导致无法收楼等潜在投资风险。
（二）投资者分别与开发单位签订《物业租赁合同》（《物业使用权转让合同》）、与装修公司签订《委托装修合同》、与经营管理单位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返租运营模式，可能出现前一份合同无法如期履行引发其他合同违约导致投资损失、委托经营管理单位经营状况不理想无法兑现此前收益回报或经营管理单位提前撤场等潜在投资风险。
（三）根据合同法规定，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20年，送剩余租赁期”的物业租赁方式，可能发生出租人抵押物业或违约等潜在投资风险。
请买受人（承租人）亲笔写明“本人已完详细阅读上述《知情书》全知悉所租房屋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期限届满后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处置方式，房屋规划用途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投资风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买受人（承租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签名（如适用）：           日期：    年  月  日
